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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 AMS-II.C.減量方法之註冊申請案檢核表 
(113年8月22日修訂) 

一、基本資料 

申請單位  專案編號  

專案名稱  

減量方法名稱 AMS-II.C.：需求端利用特定技術的能源效率活動 

專案計入期 
___年___月___日至 
___年___月___日 

預估總減量 _____公噸 CO2e 

二、檢核事項 

項次 檢核事項 申請單位說明 
申請單位 
自行檢核 

氣候署 
審核 

1 

(1)提出註冊申請時，專案計畫書使

用之減量方法版次，是否為最新版

次。 
(2)專案計畫採用設備為燈具之適用

條件： 
1、 對於涉及燈具分發的專案活

動，專案燈具的性能應超過施

行專案國家所適用的容許耗用

能源標準（MEPS）1。 
2、 專案燈具的發光效率不應低於

70 lm/W。 
 

 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2 

(1)減量措施是否已執行； 
(2)若專案已執行，應檢附專案起始

日之證明資料（如已完成招標、已

完成簽約、或已完成驗收之文

件）； 
(3)確認專案起始日應為註冊申請日

前三年內。 

 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 
1可參閱中華民國能源效率管理系統(https://www.meps.org.tw/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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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檢核事項 申請單位說明 
申請單位 
自行檢核 

氣候署 
審核 

3 

(1)是否有申請政府相關補助方案或

計畫協助輔導，受補助或輔導內容

是否已說明； 
(2)若有接受補助或輔導，是否檢具

共同合作之事業或政府全體署名經

公證之合約書或相關證明文件； 
(3)是否於專案計畫書載明減量額度

之約定分配原則。 

 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4 

法規外加性應檢視： 
(1)各縣市地方自治條例； 
(2)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

行計畫規定； 
(3)其他節能相關法規或強制性規

定。 

 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5 

確認已檢附既有設備及更換設備之廠

牌/型號、形式/規格、效率、數量、

裝設地點（設備屬燈具者應提供點位

圖、設備屬冰水主機者應提供管線

圖），並說明使用情境及附上銘牌或

規格證明。 

 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6 

確認專案未有洩漏，應檢具既有設備

已報廢之證明文件 
(1) 若所汰換之設備為本部依據廢棄

物清理法規定公告之應回收廢棄

物，則應檢附應回收廢棄物處理

業收受既有設備之證明文件。 
(2) 若所汰換之設備非屬上開公告應

回收廢棄物，則應檢附公民營清

除處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開立之

妥善清理書面文件。 
(3) 若專案尚未汰換，應於計畫書加

註：「本案報廢與回收證明將至第

一次減量額度申請時一併檢附，

以確認實質減量成效，如屆時未

檢附則不予計算減量」。 

 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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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檢核事項 申請單位說明 
申請單位 
自行檢核 

氣候署 
審核 

7 

(1)汰換方式應為多對一汰換（例如

在照度符合國家標準前提下，宜進

行燈具之減盞）或是一對一汰換，

且應符合「專案情境的服務水準
2

（如照明設備的光輸出【照度】或

是空調的額定熱輸出容量）應介於

基 線 情 境 服 務 水 準 的 90% 至

150%」。 
(2)前項判定依據應以同一空間（具

獨立及密閉特性）汰換前後之比較

為準。 
(3)若專案屬於汰換照明設備，應檢

附汰換前後之照度量測紀錄，包括

量測方法、量測照片、量測結果、

量測報告等資料。 

 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8 

專案監測期間應依據每年實際值計算

減量，可採以下任一方式來監測： 
(1)以獨立電表紀錄用電量 
(2)透過計時器等紀錄器紀錄設備使

用時間，並定期確認設備運作狀況 
(3)若為照明設備汰換，且專案地點

為住宅或商業建築3者，可採 AMS-
II.C.預設值3.5小時/日，乘上設備

年使用天數計算。 

 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9 

(1)專案監測期間若設備有損壞，應

採用較高效率或相同效率之設備； 
(2)若損壞後更換為效率更高的產

品，考量保守性原則，於實際減量

計算上，應以原產品之效率來計

算。 

 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10 

申請單位目前是否有與本申請案相似

之其他減量專案，且同樣欲提出註冊

申請，若有其他相似之減量專案，建

議可考量合併提出註冊申請，以簡化

申請及審查程序。 

 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 
2 若基線情境下之設備為過量或超量設計者（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佐證），其服務水準之判定得採實際需求之服

務水準來計算汰換前後是否介於90%至150%之間。 

 
3 商業建築係指作為商業目的與中小企業使用，不包含製造業。商業建築包含：商業辦公室、購物中心、旅館、

私人醫院與教育機構設施以及公有建築（政府辦公室、政府所擁有之健康機構（如:醫院）、教育機構、美術

館、博物館、法院與教化中心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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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檢核事項 申請單位說明 
申請單位 
自行檢核 

氣候署 
審核 

11 

當替代能源為電力時，基線情境之設

定參考「附件、基線情境選定之監測

方法說明」後，確認符合減量方法要

求。 

 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□其他 

 
 
 

本檢核表如係隨公文檢附，則無須另行用印； 
如經環境部要求補繳提供，則請加蓋公司大小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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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基線情境選定之監測方法說明 
 
可用情境 專案型態 設備功率 細部要求說明 

情境1 汰換/新建 運 作 時 功 率 不

變，亦即恆定負

載之設備 

1、 典型案例：由開/關控制之照明設備與電阻加

熱器。 
2、 其他案例：電動馬達、家用爐具鼓風機和灌

溉泵浦馬達...等；應至少有12筆逐月數據，

且90%的能耗值在年均能耗值的±10%範圍

內，以論證能耗率屬於恆定。 
論證示範： 

1、 現有某設備具12筆逐月數據： 
10.1w 、 10.3w 、 9.8w 、 9.9w 、 10.2w 、

12.3w 、 9.9w 、 10.1w 、 10.1w 、 9.7w 、

10.0w、9.9w，其年均能耗值為10.2w，則

±10%範圍為9.18-11.22間。 
2、 上 述 12 筆 資 料 僅 1 筆 超 出 此 範 圍 ， 則

11/12=91.6%，符合「90%的能耗值在年均能

耗值的±10%範圍內」，故可得證能耗率屬於

恆定。 
 

情境2 汰換 能源耗用率、電

力需求 (kW)會隨

獨立變數（如:天
氣）而變化 

使用迴歸分析建立數學函式模型（以相關獨立變數

組成），並在計入期內透過量測取得獨立變數數值

後，代入迴歸模型藉以估算計入期內的基線能源消

耗。 
1、數據必須涵蓋過去連續12個月期間資料。 
2、數據測量間隔將取決於實際應用。 
3、測量時間長度通常應介於0.25到1.0小時。 

 

情境3 汰換 基線情境中輸出

每單位的具體能

源消耗 

僅適用基線設備之能量輸出與能量輸入的比值

（EER 值），於計入期間可論證保持不變。 
計算 EER 值： 

1、必須依據至少連續12個月的定期紀錄數值。 
2、紀錄的時間間隔可以是每15分鐘、每小時或
每天。 

 

 


